
 
 
待 准 文 件   文 件 S T D C  8 4 / 2 0 1 9 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月 三 日 (星 期 四 )  
   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      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二 零 一 九 年 上 半 年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 
 

   本 文 件 請 議 員 參 閱 沙 田 警 區 提 交 的 二 零 一 九 年 上 半 年 沙 田

區 罪 案 簡 報 ， 詳 請 見 附 件 。  
 
2 .  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， 並 填 妥 夾 附 的 回 條 ， 於 二 零 一 九

年 十 月 三 日 (星 期 四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交 回 或 傳 真 至 沙 田 區 議 會 秘

書 處 。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/ 1 4 5 / 3 0  

 
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 

 ( 一 )  



 
 
期 限 ：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月 三 日 (星 期 四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 
 

回  條  
 
檔 號 ： 文 件  S T D C  8 4 / 2 0 1 9  
電 話 ： 2 1 5 8  5 3 0 3  
傳 真 ： 2 6 8 1  3 8 9 2  
 
覆 ：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

二 零 一 九 年 上 半 年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 

 
  本 人 *同 意 /不 同 意  備 悉 文 件 S T D C  8 4 / 2 0 1 9 二 零 一 九 年 上

半 年 沙 田 區 罪 案 簡 報 。  
 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
 

 

 

 
 
 
 
 

簽 署     姓 名   日 期  
 

 

* 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 
 

( 二 )  


